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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idland Holdings Limited 
美 聯 集 團 有 限 公 司* 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1200） 

 

以分派工商舖股份方式派發中期股息予股東 

 

根據分派寄發工商舖股票 

 

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，Midland Holdings Limited 美聯集團有限公司*（「本公司」）

刊發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分派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

之詞彙與該公告所賦予該詞彙的涵義相同。 

 

根據分派寄發工商舖股票 

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（星期五）寄發總數

3,590,230,025股工商舖股份之股票予合資格股東。於寄發該等股票後，本公司已正式完

成分派。 

 

緊隨分派後，本公司間接持有6,109,769,975股工商舖股份，相當於現時已發行總數

13,705,000,000股工商舖股份約44.58%。誠如該公告所述，工商舖集團已不再為本公司

的附屬公司。 

 

 

 

  

 代表董事會 

Midland Holdings Limited 

美聯集團有限公司*
 

公司秘書 

梅雅美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，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鄧美梨女士、黃靜怡女士、黃子華先生及張
錦成先生；兩名非執行董事黃建業先生及葉潔儀女士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福身先生、孫德釗先生
及黃山先生。 

 

 
*僅供識別 


